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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序 

智慧財產是近代發源於歐洲的制度，有別於傳統有體

財產的受保護範圍受到有形物的限制，智慧財產性質上屬

於無體財產，其受保護的範圍並不受到有形物的限制而更

為寬廣，因此其經濟上的價值往往高於有體財產。智慧財

產制度的出現，使得世界上可以被取得、交易流通的資產

更為多元化而促使經濟的蓬勃發展，同時也影響或改變了

傳統的貿易型態；時至如今，智慧財產更成為許多國際條

約或國際間貿易談判的重要課題。在未來，智慧財產的重

要性將更甚於以往，而在各國經濟發展甚至社會發展中扮

演更重要的角色。 

不同的智慧財產各有不同的目的與特性，有用以鼓勵

技術創新的（例如專利）、用以鼓勵文化創作的（例如著

作權），或是用以維護交易秩序的（例如商標、營業秘

密），其所涉及的理論與問題均不相同。張凱娜博士長期

耕耘於智慧財產領域，深切瞭解智慧財產的重要性與複雜

性，為能使智慧財產成為產業發展的助力，特別召集兩岸

知名專家學者共同撰寫本書，以實務上的案例為基礎，深

入淺出地探討著作權、專利、商標、營業秘密，甚至法學

教育上的重要議題，具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。 

 
臺大法律學院兼任教授 

謝銘洋 
2020年5月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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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兩岸智慧財產權法的變化 

呂榮海* 

摘  要  

2019年年度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智慧財產權（知識產權）

法令，發生了不小的變動。台灣大幅度的修正了專利法，包括

專利舉發制度、新型專利之更正、專利檔案之保存年限等等；

台灣也修正了著作權法擴大處罰連結「侵權網站」。中國大陸

方面，大幅修改了「專利審查指南」、最高人民法院設置了知

識產權法庭巡迴審判、外商投資法明示加強保障外商的知識產

權，深圳也頒布了新的「知識產權保護條例」。 

 
關鍵字： 智慧財產權、知識產權、兩岸、中國大陸、專利、 

著作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律師、台灣鵝湖書院院長、中華保護智慧財產權協會理事長、前公

平交易委員會委員、前森霸電力公司董事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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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：法令的變與不變 

天下之理，終而復始，所以恆而不窮。 

恆，非一定之謂也，一定則不能恆矣。 

唯隨時變易，乃常道也。 

──朱熹、呂祖謙，近思錄卷一 

學未至而好語變者，必知終有患， 

蓋變不可輕議，若驟然語變，則知操術已不正。 

──朱熹、呂祖謙，近思錄卷二 

法令的變與不變，是法治社會的基本問題，兩岸的智慧財

產法令亦然！「變」可以因應新的事物，但「變太快太多」，

法治不安定，人心浮動，終有患。2019年兩岸的智慧財產權

（知識產權）法令發生了不小的變更，以下略觀之： 

貳、台灣方面 

一、專利法修正 
2019年4月16日立法院通過了專利法修正，並於同年11月1

日起施行，共修正了17條，為2011年修正之後，修正最多的一

次，下列是修正重點： 

專利申請分割期間之放寬 

 108年修正後 舊 法 比 較 

發明專利

原申請案核准審定書送達

後3個月內 
原申請核准審定

書送達後30日內

30日延為

3個月 

原申請案再審查核准審定

書送達後3個月內 不得為之 開放 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24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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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8年修正後 舊 法 比 較 

新型專利
原申請核准處分書送達3
個月內 不得為之 開放 

專利舉發制度之修法 
依舊專利法第73條第4項規定，專利舉發人提出舉發申請

後，如果想補充理由或證據，應該在舉發申請提出後「一個月

內」提出；惟該項但書又規定「補充舉發理由或證據在舉發審

定前提出者，主管機關仍應加以審酌」，這樣一來，「一個月

內提出」形同虛設。故2019年專利法修正，一方面於第73條第4
項將「一個月內」延長為「三個月內」，可以在舉發提出後

「三個月內」補充理由及證據（延長補充事證期間），另一方

面在「逾期之效力」方面增加了「失權效」，明定「逾期補充

理由及證據，主管機關不予審酌」！強化了「程序正義」性質

的「失權效」！想藉此促使專利舉發人集中在「三個月內補充

理由和證據」！過了期限，可以「依法」不予審酌。 
相對的，對於專利權人提出更正的時點！依新的專利法第

74條第3項規定，專利權人在舉發案件的審理過程中，只能在以

下三個時提出更正：主管機關通知專利權人對舉發理由及證

據提出答辯時；主管機關通知專利權人對舉發人補提理由及

證據提出補充答辯時；舉發案件與更正案合併審理時，主管

機關發出審查意見通知書通知專利權人其所提出的更正案不予

核准，專利權人得對此不予核准的審查意見函提出復意見的期

間內（註：以上限制只適用在舉發案件的審理）。 
另，修正後的專利法第74條第4項規定，主管機關在舉發

案審查的過程中通知舉發人或專利權人表示意見時，舉發人或

專利權人應在「一個月內」回覆，除非有准予延展，否則，超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2447



6 兩岸知識產權發展趨勢──以重要案例評析為中心 

過期限回覆，主管機關將不予審查。也是一種「失權效」，新

法以「重時效」變更了「重事實」！ 
再者，修正後的專利法第74條第5項賦予主管機關下列

「權力」，認為雙方有遲延或舉發案件的事證已明確，可以不

待雙方回覆而逕行審查。 
以上以「重程序」替代「事實面」之修法之「得」或

「失」，仍待檢驗！ 

關於新型專利之更正的修正 
依舊專利法第118條規定，新型專利提出更正申請並無時

間之限制，依2019年修正後專利法第120條準用第74條第3項規

定，於專利舉發案審理過程中限制了專利人提出「更正」的時

點限於下列二個時點：新型專利權申請新型技術報告案件審

理中；新型專利權有訴訟案中（含民訴、行政訴訟）繫屬

中。 
另，2019年專利法修正改採「所有新型專利更正申請案均

採實質審查」，而不再有「形式審查」（專利法第118條刪除了

「無舉發案件和有舉發案件之區分」）。 

設計專利的期間延長為15年 
為了有助於設計產業的發展，此次修法將設計專利的保護

期間由12年延長為15年，但仍比韓、日的20年、歐盟的25年為

短，同於美國的15年。 

專利檔案的保存年限 
修正後的專利法第143條規定：發明、新型以及設計專利

的檔案，分別規定30年到10年的保存年限，除非智慧局認為具

有保存價值的專利檔案！舊法則規定永久儲存檔案（負荷過

重）。 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24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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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專利審查基準」相關章節 
為配合新專利法於2019年11月1日施行，智慧局也修正了

「專利審查基準」的相關章節，修正重點包括：增加核准審

定後分割之相關規定；修正關於專利權期間延長之舉發事

由；增加舉發人補提理由或證據、陳述意見或專利權人補充

答辯、申復之法定期間規定；增加舉發期間申請更正之時點

限制；刪除新型專利更正採形式審查之相關規定，使新型專

利更正之實體、審查與發明專利一致；明確說明舉發期間提

出更正後合併審查之處理原則。 

其他修正詳見專利法條文 

二、著作權法修正 
著作權法修正於2019年5月1日經總統公布施行，對利用機

上盒或APP應用程式連結「侵權網站」的行為，處以2年以下有

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台幣50萬元以下罰金。 
詳言之，增訂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及第93條第1項

第4款規定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視為侵害著作權，除了有民事

責任外，亦有上述刑事責任： 
「八、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

權，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

有利益者： 
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； 
指導、協助或設路徑供公眾使用前目之電腦程式； 
製造、輸入或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

材。 
前項第七、八款之行為人，採取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，教

唆、誘使、煽惑、說服公眾利用者，為具備該款之意圖」。 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24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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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中國大陸方面 

一、 新修改「專利審查指南」於2019年11月1日 
施行 
中國大陸於2017年年底啟動「專利審查指南」的新修訂，

至2019年9月23日由國家知識產權局第328號公告、發布，並訂

於2019年11月1日施行。和台灣新修訂的專利法也在2019年11月
1日施行，竟是同一天！不知是巧合，還是有意？此次之修正據

稱是考慮了新技術快速發展的需要。以下介紹若干修正重點： 

人類胚胎幹細胞審查標準的修改（第二部分第一章

第3.1.2節第2段之後新增一段如下） 
「但是，如果發明創造是利用未經過體內發育的受精14天

以內的人類胚胎分離或者獲取幹細胞，則不能以違反社會公德

為理由拒絕授予專利」。 
另，刪除第二部分第十章第9.1.1節，將第9.1.2節修改為第

9.1.1節，並在段尾加一句「人類胚胎幹細胞不屬於各個形成發

育階段的人體」。 
這樣修改，增加了胚胎、幹細胞獲得專利的可能性。 

關於會晤的修改（第二部分第八章第4.12節） 
規定審查員與申請人舉行會晤的原則，適當放寬了舉行會

晤的時機限制，審查員和申請人可以在實質審查程序中的任何

階段發起會晤約請或要求。另外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會晤影響

審查效率，列舉了審查員可以拒絕申請人會晤請求的情形。 

關於電話討論及其他方式的修改（第二部分第八章

第4.11節、第4.13節） 
此次修改放寬了電話討論時機、內容範圍，另外，還新增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24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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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頻會議、電子郵件等作為審查員與申請人進行討論的方式。 

明確按審查意見提出再次分案申請的遞交時間（第

一部分第一章第5.1.1節） 
進一步明確按審查意見提出再次分案申請的遞交時間應當

以該存在單一性缺陷的分案申請為基礎審核，並且進一步簡化

再次提出分案申請的手續，取消了提交審查員發出的指明了單

一性缺陷的審查意見通知書或者分案通知書的複印件的要求。 

修改權利轉移證明文件的規定（第一部分第一章第

6.7節、第2.2節） 
《指南》修改進一步明確轉讓或者贈與合同應當由雙方簽

字或者蓋章，同時列舉了必要時需要提交主體資格證明的情

形，例如有當事人對專利申請權（或專利權）轉讓或者贈與有

異議等。 

修改圖形用戶界面的產品外觀設計的相關規定（第

一部分第三章第4.4.7.4節） 
修改進一步規範了圖形用戶界面產品外觀設計的產品名稱

和簡要說明的撰寫要求，放寬了圖形用戶界面視圖提交的限

制，弱化了圖形用戶界面與最終產品的聯繫。 

進一步規範審查員理解發明的一般路徑（第二部分

第八章第4.2節） 
進一步規範審查員理解發明的路徑，明確審查員在理解發

明時應當充分瞭解背景技術整體狀況、理解發明的技術方案所

能帶來的技術效果。 

 
 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24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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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審查員的公知常識舉證責任（第二部分第八章

第4.10.2.2節） 
申請人對審查員引用的公知常識有異議時，審查員應當提

供證據或說明理由；審查員將「發明點」認定為公知常識時，

應當提供證據。 

修改檢索相關規定（第二部分第七章第2節、第5.3節、

第5.4.2節、第6.3節、第8.1節、第10節、第12節） 
《指南》第二部分第七章較多涉及檢索的修改，將審查實

踐中總結出的有關檢索的經驗進行整理，包括修改有關審查用

檢索資料的形式和類型；重新編寫檢索過程和檢索策略的規

範；規定檢索的最低限度數據庫，進一步明確中止檢索的原

則；及不必檢索的情況。 

其他詳見「國家知識產權局」公告的內容 

二、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巡迴審判及科技 
運用 
法制日報於2019年7月4日報導指出：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

權法庭在2019年下半年展開「巡迴審判制度」，根據案件情

況，適時到案件所在法院或者原審法院所在地審理案件，旨在

方便當事人訴訟，同時進行知識產權法治的宣傳，知識產權庭

稱：將牢記「初心使命」，「為建設知識產權強國和世界科技

強國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務和保障」！ 
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作為一個「新機構」，也努力於

「法庭工作的科學化」，在庭審中應用了AR眼鏡、語音辨識系

統、電子簽名系統、電子卷宗庭審調閱系統等前沿技術，也初

步建立了以具體法律適用規則為中心的「裁判規則數據庫」，

將最高法院過去十餘年技術類案件的主要裁判文書通過歸納關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24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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鍵詞、裁判要旨等方式組合成數據庫，明確合議庭審理案件必

須進行檢索，非經特別程序，一般在後案件不得與在先案例相

衝突，從而一定程度上避免「同類案不同判」。 
又，最高人民法院也在2019年3月間發表《中國司法改革

（2013-2018）白皮書》，宣稱解決了「立案難」問題，人民法

院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專門化建設，北京、廣州、上海知識

產權法院相繼成立，截至2018年底，三法院共審結154,095件知

識產權案件。 

三、其他加強保護知識產權的法令與措施 
外商投資法 

2019年3月15日人代會通過「外商投資法」，合併了舊的

「三資企業法」，其中第21條規定外商取得的「知識產權許可

費」可以依法以人民幣、外匯匯入、匯出。第22條規定：「國

家保護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企業的知識產權，保護知識產權

權利人和相關權利人的合法權益；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，嚴格

依法追究法律責任。國家鼓勵在外商投資過程中基於自願原則

和商業規則開展技術合作。技術合作的條件由投資各方遵循公

平原則平等協商確定。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利用行政手

段強制技術轉讓」。第23條規定：「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

於履行職責的過程中知悉的外國投資者、外商投資企業的商業

秘密，應當依法予以保密，不得洩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」。 

深圳經濟特區知識產權保護條例 
2019年3月1日起，號稱「史上最嚴知識產權保護條例」的

「深圳經濟特區知識產權保護條例」開始施行，此後企業或個

人有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並造成嚴重危害結果的，將永久性禁止

承接政府投資項目，政府機關並設技術調查官，為知識產權執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24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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